
申請類別             新竹縣居家托育人員【各項資格申請】需檢附文件         115.4.30 修訂                   
   

 ★填寫初次登記/屆期換證申請書。 
1.體檢報告：最近 3 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1 份。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2.保母或托育人員技術士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證書，或托育人員專業

訓練課程結業證書等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請於背後標記姓名) 
5.最近 3 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1 份(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初次登記/跨縣市

登記 

6.自我評量之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正本(到宅免附)。 
7.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切結書及申請調閱警察刑事紀錄同意書正本。 
8.服務登記處所共同居住成員之名冊(到宅免附)。 
9.(在宅)服務登記處所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托育地為租賃場所，需檢附租賃契約、托育人員個人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10.(到宅)托育人員個人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11.跨縣市登記者須附原登記縣市之登記證影本。 
備註：語言能力認證證書影本(因應推廣鼓勵客語學習-無則免附) 

 

 

新竹縣南北區跨區

收托登記 

★請務必於收托兒童當日前回報北區居家托育中心以下文件: 
1.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影本 
2.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開始/結束收托兒童異動申請書 

3.家長及受托兒資料表 

4.托育服務契約 

5.家長及受托兒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府核發居家托育服務登記證書適用於本縣全轄區。若托育人員跨區收托時,應向收托地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理新收托回

報,後續由實際服務地之中心派員進行訪視與輔導。 

屆期換證 

★填寫初次登記/屆期換證申請書。  

1.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正本  

2.體檢報告：最近 2 年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1 份(可由系統檢視者免附文件)。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4.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請於背後標記姓名)  

5.最近 3 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1 份(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6.自我評量之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正本(到宅免附)。  

7.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切結書及申請調閱警察刑事紀錄同意書正本。  

8.服務登記處所共同居住成員之名冊(到宅免附)。  

9.語言能力認證證書影本(無則免附)(因應推廣鼓勵客語學習)  

10.(在宅)服務登記處所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11.(到宅)托育人員個人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12.每年完成 18 小時在職訓練及每 2 年 8 小時基本救命術與每 3 年完成 9 大領域(訓練證明可由系統檢視者免附文件) 

恢復托育 

★填寫停止/恢復托育申請書 
1.體檢報告：最近 3 個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正本 1 份。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2.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請於背後標記姓名) 
3.最近 3 個月內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正本 1 份(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4.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切結書及申請調閱警察刑事紀錄同意書正本。 
5.自我評量之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正本 (到宅免附) 
6.服務登記處所共同居住成員之名冊，請填寫於附件(到宅免附) 
7.語言能力認證證書影本(無則免附)(因應推廣鼓勵客語學習) 

8.(在宅)服務登記處所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9.(到宅)托育人員個人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停止托育服務 
★填寫停止/恢復托育申請書。 
1.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正本，俟申請恢復服務時核發證書。 
2.準公共托育服務契約書 

換發登記 

★填寫換發/補發申請書 

(舉凡服務登記證書記載事項變更者，如:轉類、變更托育地、更名國籍、變更托育類型)等。 
1.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正本 
2.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請於背後標記姓名) 
3.變更登記資格、身分證或居留證文件，影本請黏貼於附件 
4.變更服務登記處所，檢附自我評量之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正本及共同居住成員之名冊，名冊請填寫於附件 

5.語言能力認證證書影本(無則免附)(因應推廣鼓勵客語學習) 

6.(在宅)服務登記處所之全戶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7.(到宅)托育人員個人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欄 
換發登記聯合收托 填寫換發/補發申請書 
補發申請 ★填寫換發/補發申請書 

1.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2 張(請於背後標記姓名，其中 1 張並貼實於本表) 
2.原登記證書遺失或毀損切結書 

 


